
附件10
安全生产行业协调处2026年度
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
一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（一）工作目标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进一步压实各地区党委政府、相关部门安全责任，通过强化安全生产考核巡查、督导检查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、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，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（二）主要任务
充分发挥省安委办议事协调机构职能，组织有关部门认真分析研判风险隐患，充分运用考核、巡查、督查等工作抓手，适时采取警示通报约谈等手段，依法依规参与事故调查处理；督促指导省、中直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二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、其他执法工作日、非执法工作日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：6人
（二）总法定工作日：1488个工作日
（三）其他执法工作日：730个工作日
（四）非执法工作日：758个工作日
三、总法定工作日、其他执法工作日、非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
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：1488个
总法定工作日＝法定工作日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
＝248×6＝1488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其他执法工作日：730个
1.国务院考核巡查省级政府延伸抽查市政府重点企业单位48个工作日；
2.开展市级政府安全生产考核30个工作日；
3.开展省直部门（单位）安全生产考核30个工作日；
4.参加春运安全督导检查5个工作日；
5.参加省直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组织开展的专项整治40个工作日；
6.赴现场了解较大事故情况40个工作日；
7.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18个工作日；
8.开展省内民用机场净空环境督导检查,对民用机场净空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、登记建档、跟踪监控、督促整改等72个工作日；
9.完成应急管理部、省政府、厅党委安排的工作任务447个工作日。
其他执法工作日合计730个工作日。
（三）非执法工作日：758个
1.机关公文办理工作66个工作日；
2.参加学习、培训、会议216个工作日；
3.指导协调省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182个工作日；
4.参加党群活动144个工作日；
5.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病假、事假150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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